
湖南开放大学
关于开展 2025 年综合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学院：
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就做好 2025 年开放教育和高职

农民大学生综合教学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内容

本年度综合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：

一是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；二是教学过程落实及

管理情况；三是落实“教改意见”的创新举措及进展情况；

四是落实提升学位申报率和获取率的举措及实施情况；五

是高职农民大学生培养情况的检查。具体检查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（重点关注质量

治理数智化改革方面的具体举措及进展情况）

1.质量保障体系组织、制度和机制运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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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建立由校长或分管副校长负责的质量监控团队，

配备相应人员专职负责质量监控工作。

（2）制定、修订和完善教学监测、检查、评估、督导

工作制度与机制，并有效运行。

2.问题整改情况及效果

（1）分校针对 2024 年省校实地教学检查专家组提出

的问题进行整改的具体措施及效果。

（2）分校针对国家开放大学 2025 年实地教学检查提

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的具体措施及效果。

（3）对直播课的组织与监管情况；对学生获取学位需

求关注与提供支持服务的情况等。

3.开展质量监控工作的情况及效果

（1）落实省校相关要求开展各项质量监控工作的情况

及效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数智质量治理系统的立项、建设及

运行情况，组织学习中心开展自检并审核自检报告、网上

教学检查、实地教学检查、远程听评课、满意度调查等。

（2）分校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质量监控工作的创新举措

及实施效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

检查、质量因子监测、远程听评课、满意度调查等质量监

控工作中的运用情况及效果等。

（3）针对省校专项督导的问题，分校落实主体责任，

开展调查、核实和整改的情况及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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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分校接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其他第三方主体进

行质量评估评价的情况及整改效果。

4.关键环节风险防控情况

针对办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行闭环督导、推进问题

整改的情况及效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对意识形态及思政教育

教学、招生、教学、考试等关键环节的潜在风险（如违规

招生、虚假宣传、替学替考、有组织考试违规等）进行排

查防控、问题整改、舆情管理等。重点检查各分校的沉淀

生问题整改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各分校对沉淀生的信息梳

理、分专业分年度学生人数及已修学分摸排情况，具体整

改措施及工作方案的制定与落实情况等。

（二）开放教育教学过程落实及管理情况

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教学过程管理规范（试

行）》《国家开放大学课程教学过程评价指标（试行）》《湖

南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教学过程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

着重检查教育教学过程落实情况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教学准备情况

（1）课程教学安排、综合实践教学实施细则制定等准

备情况。

（2）课程主教材配置和教材、资源应用情况。

（3）教师配置情况，包括辅导教师、实践指导教师和

班主任（导学教师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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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教学团队及教师队伍建设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参

加省校教学核心团队情况、组建教学实施团队情况、教师

发展机构设置情况、制度建设情况、教师培养情况等。

2.教学组织实施情况及效果

（1）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情况及效果。

（2）网络教学团队运行情况及效果。

（3）学习网上课程教学实施及师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情

况及效果。

（4）直播课、面授课组织实施的情况及效果。2023

年评估以来，我省开放教育网络直播课的数量有了较大提

升，但仍存在整体质量不高的问题，个别分校甚至出现较

大幅度滑坡。各分校要加强对直播课的质量管理，要在整

体规划、教学内容审定、教学过程监控、教学评价反馈与

持续改进等环节上狠抓落实，不断提升直播课教学质量。

（5）学生支持服务情况及效果。包括但不限于学生工

作机构设置情况、学生活动组织情况、远程接待中心设置

及服务情况等。

（6）教研活动开展情况及效果。

3.考核评价情况

（1）形成性考核的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和成绩审核等

情况。

（2）考前辅导落实情况及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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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终结性考试的组织实施。

（4）学位英语考试支持服务落实情况。

4.实践教学开展情况及效果

（1）课程实践教学开展情况及效果，特别是实训类课

程。

（2）社会实践教学过程落实、考核评价组织实施情况

及效果。

（3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、答辩、评价和审核情况。

（三）落实“教改意见”的创新举措及进展情况

1.推动出台落实“教改意见”的实施细则及配套制度

文件的进展情况。

2.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举措及效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建

立校企合作培养项目、开展基地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

实践教学等。

3.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数智能力的举措及效果，包括

但不限于通过多种路径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水平、激励教师

加强教学学术研究、促进教师将新技术运用于教学设计与

组织实施等。

4.落实“教改意见”的其他举措。包括但不限于利用

数智技术赋能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的创新实践。

（四）落实提升学位申报率、获取率的举措及进展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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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位申报全流程培育工作落实情况。

2.提升学士学位申报率与获取率的具体举措及效果。

（五）高职农大生培养情况（本部分检查内容仅适用

于招收了高职农民大学生的分校）

为迎接湖南省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价工作，根据

《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办学能力评价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湘

网职院综〔2025〕20 号）文件要求，此次高职农大生教育教

学检查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活动的情况。

2.教师资源配备情况。

3.学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，学校资源建设情况。

4.校企合作育人情况。

5.考试组织、实施、试卷评阅、成绩管理等情况。

6.学生毕业实践材料归档、职业技能证书获取及就业

情况。

7.“三全育人”及“五育并举”实施运行情况。

8.近 3 年开展学生安全知识、劳动保护、劳动纪律教

育等情况。

9.学校创新创业就业专题活动开展情况。

10.学生获得各级表彰、宣传报道或创新创业情况。

11.学生、教师、学校领导、行业企业、家长等主体参

与评价及学校反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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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分校自检

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学院组织开展办学体系自检工

作，于 9 月 15 日前提交教学检查联系人信息表（附件 1），

9 月 30 日前提交自检报告（体例及具体要求见附件 2）及

支撑材料。

（二）省校检查

1.10 月上旬，省校组织专家对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

学院提交的自检报告及支撑材料进行评审。

2.10 月中旬至下旬，组织专家对分校及所属教学点开

展实地教学检查。检查方式包括：听取工作汇报、查阅相

关或电子材料、召开学生座谈会和教师管理人员座谈会、

现场听课等。

3.省校组织专家对分校开展网上教学检查，以国开学

习网基础数据作为主要考核指标，并对教学质量因子进行

动态监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注重实效。请分校高度重视此次综

合教学检查工作，认真查摆问题，立行立改，务求实效。

（二）认真总结，突出特色。请各分校聚焦“质量保

障体系的建设及运行、教学过程的落实及管理、教改意见

的落实及进展、学位申报率和获取率的提升举措及进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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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职农民大学生培养情况”五个方面的内容，认真开展自

检，严格按要求提交自检报告及支撑材料。文字材料要求

简洁精炼、举证充分、数据准确、图文并茂、特色鲜明，

既要突出重点和亮点，又要总结经验和不足，对于存在的

问题既要分析原因，也要提出整改措施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湖南开放大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：蒋露姣

联系电话：13974934331

工作邮箱：1270755288@qq.com

湖南开放大学教务处：刘安琪（高职农民大学生相关

工作联系）

联系电话：18107366736

附件：1.2025 年综合教学检查联系人信息表

2.2025 年综合教学检查自检报告体例及具体要

求

湖南开放大学

2025 年 9 月 9 日

mailto:1270755288@qq.com

